
股票代码：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2024-073 

债券代码：163705             债券简称：20钢联03 

债券代码：175793             债券简称：GC钢联01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 

合资公司并将子公司资产转让于合资公司暨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包钢股

份”）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包钢集团”）和包钢集团控股子公司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土”）共同出资成立内蒙古包钢鑫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包钢股份以

公司资产和购买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稀土钢板材公司”）资产出资约14.98亿元，持股比例为46.02%；

稀土钢板材公司向合资公司转让部分资产，总计约3.00亿元。（以经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果为准）。 

●包钢集团系包钢股份控股股东，北方稀土与包钢股份同为包钢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包

钢集团与北方稀土均属于包钢股份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与关联方设立合资公司及资产转让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国

有资本配置质量效率，聚焦主业，优化经营业务结构，提升能源资源

专业化水平，降低能源成本，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国有资本配置质量效率，聚焦主业，优化经营业务

结构，提升能源资源专业化水平，降低能源成本，公司拟与包钢集团

和北方稀土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约32.54亿元，

由包钢集团控股，其中：包钢集团资产及现金出资约15.94亿元，持

股比例为48.98%；包钢股份以资产出资约14.98亿元，持股比例为

46.02%；北方稀土以资产及现金出资约1.63亿元，持股比例为5%。包

钢股份出资范围包括自有资产约8.24亿元；另外一部分出资资产需公

司向控股子公司稀土钢板材公司购买约6.73亿元资产后，再出资至合

资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稀土钢板材公司拟向合资公司转让电网中的关

口变电站220kV82#、83#变电站，总计约3.00亿元。 

以上具体数据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

评估结果为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合资公

司并将子公司资产转让于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司 3 名关联

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9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

案，该议案无需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已经 2024 年第六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包钢集团系包钢股份控股股东，北方稀土与公司同为包钢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包钢集

团与北方稀土均属于包钢股份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114392559E 

注册资本金：1642697.7111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孟繁英 

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 

成立时间：1998 年 6 月 3 日 

经营范围：钢铁制品，稀土产品，普通机械制造与加工，冶金机

械设备及检修，安装；冶金、旅游业行业的投资；承包境外冶金行业

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铁矿石、石灰石采选；黑

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水泥生产（仅分支机构）；钢铁产品、稀土

产品、白灰产品销售；群众文化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技术推广

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活动除外）、普通货运；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无损检测；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电力、热力、煤

炭资源、铁路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电力、热力生产供应；售电业务。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 
1,135,947.23 1,135,947.23 69.15% 

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246,391.35 246,391.35 15.00% 

3 
内蒙古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 
126,216.36 126,216.36 7.68% 

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102,333.26 102,333.26 6.23% 

5 
东方资产管理（中

国）有限公司 
31,809.51 31,809.51 1.94%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289,651.43 7,726,069.32 

利润总额 531,948.76 280,982.85 

净利润 387,951.20 208,738.53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90,717.49 21,988,513.39 

净资产 7,931,404.73 8,113,557.33 

2.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701463622D 

注册资本金：361506.5842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培勋 

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成立时间：1997 年 9 月 12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稀土精矿，稀土

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及稀土应用产品；铌精矿及其深加工产品；



冶金产品、煤炭及其深加工产品、化工产品、光电产品经营；设备、

备件的制造、采购与销售；进口本企业所需产品；出口产品；技术的

开发应用、推广转让，技术、信息服务；分析检测；建筑安装、修理；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机械设备租赁；农用物资、土壤改良剂、水溶

肥料、生物肥料、有机肥料的生产与销售。 

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31,700,569 36.84 

2 嘉鑫有限公司 156,469,020 4.33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6,919,762 3.23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48,732,384 1.35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2,273,120 0.89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0,414,051 0.56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9,985,489 0.55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1,708,281 0.32 

9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陆家 

嘴信托－国瑞基金 3 号单一资金 

信托 

10,420,780 0.29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707,653 0.27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49,699.31 2,155,969.45 

利润总额 313,210 100,397.35 

净利润 262,310.6 82,174.52 

净利润（归母） 237,0474.02 40,532.47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49,665.5 4,191,231.14 

净资产 2,690,129.19 2,735,769.23 

净资产（归母） 2,161,935.76 2,186,220.9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以资产出资部分包括水资源资产和电热资产，其中水

资源资产包括取水、制水、污水系统相关的机器设备、构筑物等固定

资产；电热资产包括电网中的关口变电站，220kV81#变电站。四座

110kV变电站（51# 、52#、78#、79#），66#变电站构建筑物，白云选

矿分公司锅炉发电设备及构建筑物。总计约8.24亿元。 

（二）公司向稀土钢板材公司购买再出资的资产包括稀土钢污水

处理系统相关的机器设备、构筑物等固定资产；电网中的关口变电站，

10kV变电站（38#、39#、新水、污水）。总计约6.73亿元。 

（三）稀土钢板材公司向合资公司转让的资产包括电网中的关口

变电站220kV82#、83#变电站。总计约3.00亿元。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为公允反映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的价值，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专业化整合所涉及

的部分固定资产市场价值资产的评估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评估对象：本次涉及公司向合资公司作价出资的资产及转

让的资产。 

（二）评估基准日：2024年8月31日 

（三）评估方法：成本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

情况，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

择评估方法。 

未选用市场法评估的理由：委估固定资产难以在公开的产权交易

市场中找寻到可比的交易案例，同时，市场法评估结果一般为房地合

一口径，本次评估所涉及的房产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并未纳入本次评

估范围，价值内涵不一致，故不适用市场法评估。 

未选取收益法评估的理由：委估固定资产无法形成单独的资产组，

相关收入、成本等无法合理预测，同时，收益法评估结果一般为房地

合一口径，本次评估所涉及的房产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并未纳入本次

评估范围，收益口径难以准确分割，未来风险亦无法准确预估，故不

适用收益法评估。 

选取成本法评估的理由：委估资产能够通过重置途径获得，且其

重置成本以及相关贬值能够合理估算。 

综上，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四）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于资产评估的规定和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依据国家有关部门相关法律规定和规范化要求，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已实施了对委托人提供的法律性文件与会计记录以及相

关资料的验证审核，按产权持有单位提交的资产清单，对资产进行了

必要的产权查验、核对，进行了必要的市场调查等其他有必要实施的



资产评估程序。资产评估过程包括接受委托及准备阶段、评估方案的

设计、评估资料的准备、清查阶段、选择评估方法、收集市场信息和

估算过程、评估汇总阶段、工作底稿的整理归档等环节，可以有效确

保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准确性。 

（五）评估结论 

1.作价出资部分资产 

（1）包钢股份自有资产：账面净值 57225.52 万元，评估净值

82422.88 万元，增值额 25197.36 万元，增值率 44.03 %，作价出资

金额为评估净值 82422.88 万元。 

（2）包钢股份购买稀土钢板材公司资产：账面净值 61592.49 万

元，评估净值 67334.39 万元，增值额 5741.90 万元，增值率 9.32 %，

购买价格为评估净值 67334.39 万元；包钢股份购买稀土钢板材公司

资产后，再按照评估净值 67334.39 万元作价出资到合资公司。 
 

资产

类别 
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

率% 
备注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固定

资产 

房屋建筑物 18512.50  7685.24  24418.09  14979.54  7294.30  94.91  
公司向

合资公

司作价

出资 

构筑物 20942.21  8655.33  30568.68  16036.74  7381.41  85.28  

机器设备 151425.73  40860.75  157899.05  51389.19  10528.44  25.77  

车辆 74.51  24.19  38.59  17.41  -6.79  -28.05  

合计 190954.95  57225.52  212924.42  82422.88  25197.36  44.03  

固定

资产 

房屋建筑物 16431.82  12989.11  15510.57  11354.35  -1634.76  -12.59  公司购

买后向

合资公

司出资 

构筑物 10055.73  7943.97  9056.02  7099.74  -844.22  -10.63  

机器设备 78123.01  40659.42  86697.00  48880.30  8220.88  20.22  

合计 104610.56  61592.49  111263.59  67334.39  5741.90  9.32  

2.资产转让部分资产 

稀土钢板材公司向合资公司转让资产：账面净值 24582.58万元，

评估净值 30023.41 万元，增值额 5440.83 万元，增值率 22.13 %，

转让金额为评估净值 30023.41 万元。 



资产

类别 
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备注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固定

资产 

房屋建筑物 11050.90  8731.51  10753.08  7614.89  -1116.62  -12.79  稀土钢板

材公司向

合资公司

转让 

机器设备 33450.40  15851.07  38088.23  22408.52  6557.45  41.37  

合计 44501.30  24582.58  48841.31  30023.41  5440.83  22.13  

以上具体数据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

评估结果为准。 

五、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内蒙古包钢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二）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资本金：32.54亿元 

（四）经营范围： 

1.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配）电业务；储能技术服务；

热网、热水、蒸汽的生产、供应、购销以及供热设施的维护管理；

原水供应服务；地下水取水服务；水库、塘坝、窖池等蓄水服务；

引水、提水设施管理服务；饮用水生产、供应；自来水生产、供

应；自来水蓄积；二次供水管理。 

2.一般项目：污水的收集；污水的处理及深度净化；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节能

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电力交易；取水权

流转；经认定的闲置水权收储、流转；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

碳封存技术研发。 

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五）出资方式：现金及资产出资 

（六）投资方出资规模及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9389.62 48.98% 

2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149757.28 46.02% 

3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6270.89 5% 

注：以上信息均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七）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

其中，包钢集团推荐1名担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1人担任董事；

包钢股份和北方稀土各推荐1名；职工董事1名；不设监事会、监

事。董事会设审计委员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合资公司设总经理1

名，副总经理原则上不超过4名，根据合资公司实际运营情况来确

定，实行任期制契约化管理。 

六、参股成立合资公司的必要性  

（一）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根据《水利部关于公布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黄河干流及跨省重要支

流取水许可管理权限的通知》（水资管〔2024〕73 号文），确定了

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黄河干流及跨省重要支流指定河段的取水许可管

理权限，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批复包钢集团取水许可证时明确要求包钢

应成立专门的水务管理机构；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发的于2024

年6月1日起实施的《供电营业规则》中用户不能自行转供电等规定。

组建合资公司可保障能源供给独立经营，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二）有利于聚焦钢铁主业，优化经营业务结构 

合资公司组建后，将对电、热、水进行专业化运营，进一步厘清

供能、用能边界，有助于专业人员发挥合力，完善专业人员梯队建设，

不断强化发电、供电、供热等环节的专业化管理，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助力包钢股份聚焦钢铁产品质量提升、工艺改进等主体业务，促进钢

铁主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有利于争取优惠政策，保障用电成本降低 

合资公司组建后，将通过聚合电力交易，争取优惠政策，争取低

价外购电，包钢股份作为最大用户可享有低价外购电。《中华人民共

和国能源法》明确要求优先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合资公司组建后，

将通过自建和合作方式扩大新能源电量供应，进一步保证包钢股份降

低用电成本。 

七、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关联方设立合资公司及资产转让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国有

资本配置质量效率，聚焦主业，优化经营业务结构，提升能源资源专

业化水平，降低能源成本，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合资公

司并将子公司资产转让于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3 名关

联董事张昭、韩培信、王占成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9 名非

关联董事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 2024 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

立合资公司并将子公司资产转让于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

立董事认为本次与关联方设立合资公司及资产转让是为了进一步聚

焦主业，优化经营业务结构，提升能源资源专业化水平，降低能源成

本，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此次关联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标的由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

评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董事会战略及ESG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 2024 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五）《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 1897 号）； 

（六）《合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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